附件1
浙江大学第三十九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
产生办法

第一章  总则
第一条 为保证浙江大学第三十九次学生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，健全民主集中制，体现学生代表的广泛性和代表性，根据《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》、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（研究生）代表大会工作规定》、《浙江大学学生会章程》，特制定本选举办法。
第二条 第三十九次学生代表大会共设代表团43个。代表团分别以学院、学园为单位组成，各代表团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组织本单位学生代表的选举工作。

第二章  代表的产生
第三条 凡符合以下条件的学生均有资格参选本次大会代表：
（一）具有中国国籍的在校全日制浙江大学本科生；
（二）政治立场坚定，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、良好的道德品质，积极上进；
（三）学习成绩优良，原则上成绩排名在专业（大类）前60%；
（四）具有学生工作经验，有一定的活动组织能力和议事能力；
（五）能够真实充分反应同学诉求、积极热心表达同学意愿，具备一定履职能力；
（六）无违纪处分记录。
第四条 各代表团代表名额参照《关于召开浙江大学第三十九次学生代表大会的通知》的要求，在推选代表候选人时，要兼顾性别、民族、年级等代表比例，名额分配应覆盖专业、年级及主要学生社团。其中院级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中的学生代表一般不超过40%，女代表一般不少于25%；少数民族学生较多的院系应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代表。在任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团成员（非候选人）作为当然代表参加，不计入各代表团分配名额。
第五条 各代表团应在大会筹备委员会的领导下，充分发扬民主，广泛征求并如实反映学生意见。代表团代表产生程序如下：
（一）代表候选人应在广泛征求班委会、学园、学院意见的前提下，由班级民主选举，按不低于代表团分配名额 10% 的差额比例酝酿确定；
（二）代表选举由各学院、学园学生会组织，以无记名投票方式，差额选举产生，由学院、学园学生会公示，公示期不得少于三个工作日，公示期满且无异议后提交大会筹备委员会进行资格审议。

第三章  监督与处理
第六条 本办法由大会筹备委员会负责监察并实施资格审查。
第七条 对于违反本办法的行为，大会筹委会对责任单位进行批评教育。选举不符合规定程序的，责成原选举单位在规定时间内重新进行选举；代表不具备资格的，责成原选举单位在有效时间内另选，超过规定时间视为自动放弃。

第四章  附则
第八条 本选举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大会筹备委员会主席团所有，自公布之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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